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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及负债出资涉及的 

其持有的相关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2022）第 022141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及负债出资涉及的其持有的相

关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及负债出资涉及的其持有的相

关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及负债出资涉及的其持有的相

关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及负债出资涉及的其持有的相

关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资产合计61,668,543.40

元，负债合计140,442.19元，净资产61,528,101.21元；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

司资产合计93,681,007.53元，负债合计18,844,216.64元，净资产74,836,790.89元，以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资产合计16,351,958.76元，负债合计84,002.10元，

净资产16,267,956.66元。 

评估基准日：2022年04月30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结论：纳入评估范围的账面净值总计 15,263.28 万元，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18,270.25 万元，评估增值 3,006.97 万元，增值率为 19.70%。具体结论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1  6,152.81 7,783.13 1,630.32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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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其中：资产合计 1-1 6,166.85 7,797.17 1,630.32 26.44 

其中：负债合计 1-2 14.04 14.04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2  7,483.68 8,304.98 821.30 10.97 

其中：资产合计 2-1 9,368.10 10,189.40 821.30 8.77 

其中：负债合计 2-2 1,884.42 1,884.42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3  1,626.80 2,182.15 555.35 34.14 

其中：资产合计 3-1 1,635.20 2,190.55 555.35 33.96 

其中：负债合计 3-2 8.40 8.40 - - 

净资产合计 4  15,263.28 18,270.25 3,006.97 19.70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

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人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

估。 

重大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次评估结论均为不含税价，不包含增值税。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增值税

减免事项对增资行为中增值税对出资金额的影响，如本次增资行为中无法实现增值税

减免，本次评估结论应进行相应调整，调整金额为增资资产应缴纳的增值税金额。 

2. 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所持有的“永国用（2015）

第 0017 号”土地使用权，证载面积为 170,382.33m2，拟分割用于本次出资面积为

25,149m2，截至本次报告日，尚未分割办理权证；该土地使用权面积由企业申报，如

实际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发生变化，需根据实际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对

评估结论进行调整。 

3. 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所持有的房产均未办理产权

证，产权持有单位承诺未办理产权证的房产归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所有，

无权属纠纷；无产权证房产的面积是企业测量后申报的，评估人员进行了核实，未发

现明显差异，但评估机构非法定测量机构，如果未来权威机构测量结果与其有差异，

需根据其测量结果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 

4. 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机器设备中有 38 项资产

于 2019 年电解铝厂（老厂区）搬迁时盘盈，未在财务报表中记录；该事项已由产权持

有单位出具相关承诺说明，权属归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所有，不存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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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假设 

1．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利率、汇率、赋税

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

况继续使用； 

4． 产权持有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

产权持有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三）评估限制条件 

1.本评估结论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公开市场为假设前提而估算的评估对象的

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

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

响。 

2.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评估基准日已在报告前文明确，我们对价值的估算是根据

评估基准日企业所在地货币购买力做出的。 

本报告评估结论在以上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得出，当出现与上述评估假设和限制条

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对中国铝业拟以部分资产及负债出资涉及的其持有的相关资

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纳入评估范围的账面净值总计 15,263.28 万元，资产评

估价值合计为 18,270.25 万元，评估增值 3,006.97 万元，增值率为 19.70%。具体结论

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1  6,152.81 7,783.13 1,630.32 26.50 

其中：资产合计 1-1 6,166.85 7,797.17 1,630.32 26.44 

其中：负债合计 1-2 14.04 14.04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2  7,483.68 8,304.98 821.30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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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其中：资产合计 2-1 9,368.10 10,189.40 821.30 8.77 

其中：负债合计 2-2 1,884.42 1,884.42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3  1,626.80 2,182.15 555.35 34.14 

其中：资产合计 3-1 1,635.20 2,190.55 555.35 33.96 

其中：负债合计 3-2 8.40 8.40 - - 

净资产合计 4  15,263.28 18,270.25 3,006.97 19.70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1.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不发生变化等

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值。 

2.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

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3.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相关当事方提供与资产评估相关资料基

础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

人及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

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

行必要的核查和披露，不代表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提供任何保证，

对该资料及其来源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 

4. 本次评估结论均为不含税价，不包含增值税。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增值税

减免事项对增资行为中增值税对出资金额的影响，如本次增资行为中无法实现增值税

减免，本次评估结论应进行相应调整，调整金额为增资资产应缴纳的增值税金额。 

5. 评估过程中，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所评估房屋建构筑物的外貌进行了观察，在

尽可能的情况下察看了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和使用情况，但并未进行任何结构和材质

测试；在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

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近期检测资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

询问等进行判断。 

6. 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铝业连城分公司所持有的“永国用（2015）第0017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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